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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促进校园民主，规范校级学生干部选拨、选举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、《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章程》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校级学生干部公开选拔坚持德才兼备、品学兼优的用人标准，贯彻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。
第三条 根据校级学生干部管理权限，校级学生干部当选的程序必须经过报名自荐、资格审查。校团委所属职能部（室）、中心主要学生干部需经校团委全委会（常委会）审议决定。校级学生组织（校学生会、校学生自律委员会）需由主席团提名，经学生代表大会（常委会）选举，报校团委常委会审批同意。
第二章  选拔范围、条件
第四条 参选学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思想作风正派，道德品质优良，具有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，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，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思想觉悟水平高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；
（二）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，努力履行大学生应尽的各项义务，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和活动；
（三）在校、系（院）、班级团学组织任职满一学期，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，有较强工作能力。获得各级优秀荣誉称号者优先；
（四）具有领导和管理才能，工作能力显著，善于沟通，能积极调动广大同学的积极性，并取得显著成绩；善于总结经验，认真听取广大同学的意见，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各项活动并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；
（五）学习成绩优良，无不及格，原则上成绩位列专业前50%。获得奖学金者优先；
（六）遵守法律、法规和校纪、校规。在校期间未受到任何纪律处分；
（七）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，有组织才能，在广大同学中有较高威信。
第五条 报名参选的学生应填写《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干部公开选拔登记表》。
第三章  资格审查
第六条 由校团委组织成立考察组，对参加选拔的学生进行审查。
第七条 由校团委组织考察组对报名参选的学生进行统一面试。面试的流程包括自我介绍、考察组提问等环节。
第八条 考察组需要对面试学生的语言、仪表、举止、自我介绍、回答提问、辅导员意见、系部意见、群众评议等方面进行打分。
第九条 根据综合得分高低，依照规定之名额提名候选人。
第四章  纪律与监督
第十条 选拔工作要做到信息公开、过程公开、结果公开，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。
第十一条 校团委对报名参选的学生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3天，在公示期间，广大师生若有意见可向考察组反映。
第十二条 若经举报有不符合候选人条件者，经考察组查明属实后，取消其资格。
第十三条 对选拔过程中恶意举报、诋毁他人、拉票贿选等违反学校纪律及本规定的行为要予以制止，保证选拔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；违反相关规定的应取消其资格，违反相关规定的普通同学应予以警告处分。

第五章  附则
第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。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